
石家庄市长安区人民法
院 将 于 2026 年 1 月 6 日 上 午
10 时 至 2026 年 1 月 7 日 上 午
10 时止（延时的除外）在石家
庄市长安区人民法院京东网
司法拍卖网络平台上进行公
开 拍 卖 活 动 ，拍 卖 位 于 石 家
庄 市 桥 东 区 胜 利 北 街 178 号
神州嘉园 1-3-601 不动产（不
动 产 权 证 书 号 ：230029865）。
建 筑 面 积 为 145.32 平 方 米 。
起 拍 价 1278816 元 ，保 证 金
130000 元，增价幅度 5000 元及
其倍数。对上述标的的权属
有异议者以及优先购买权人
等 利 害 关 系 人 ，请 于 拍 卖 结
束 前 与 本 院 联 系 ，逾 期 视 为
放弃相关权利。联系人彭法
官，电话 0311-66758169，京东
技 术 咨 询 电 话 ：400- 622-
9586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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王梦、赵腾龙、石家庄市正定
县正定镇燕赵北大街 225 号
永固华庭 1-1-2407 房产抵
押权人、承租人以及其他相
关利害关系人：

本院依据已发生法律效
力 的 本 院 作 出 的（2022）冀
0102 民 初 3346 号 民 事 判 决
书，责令被执行人王梦、赵腾
龙等人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
定 的 义 务 ，但 被 执 行 人 至 今
未履行。石家庄市长安区人
民法院拟对被执行人赵腾龙
名下位于石家庄市正定县正
定 镇 燕 赵 北 大 街 225 号 永 固
华 庭 1-1-2407 房 产 进 行 拍
卖 ，现 向 你 们 公 告 送 达
（2023）冀 0102 执 6767 号执行
通知书、报告财产令、失信决
定书、限制高消费令、查封裁
定书、拍卖裁定书【拍卖被执
行人赵腾龙名下位于石家庄
市正定县正定镇燕赵北大街
225 号 永 固 华 庭 1-1-2407 房
产】、领取定向询价结果的时
间自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15
日即视为送达。于公告期满
次 日 起 第 10 日（遇 法 定 假 日
顺延）上午 10 时到本院 908 室
领 取 定 向 询 价 结 果 。 依 照

《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 民 事 诉 讼
法》第二百五十五条之规定，
责令被执行人于拍卖成交后
30 日内腾清上述房屋并交付
本 院 。 到 期 仍 不 履 行 的 ，本
院将依法强制执行。同时告
知涉及对该不动产上享有担
保 物 权 人 、优 先 购 买 权 人 或
者其他优先权人自本公告公
示之日起十日内向本院提交
优 先 购 买 权 申 请 书 ，逾 期 视
为 放 弃 优 先 购 买 权 ；同 时 利
害 关 系 人 提 出 异 议 的 ，应 当
在 执 行 程 序 终 结 之 前 提 出 ，
逾期视为自动放弃其权利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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帖立青、帖勇超、石家庄市裕华
区青园街347号富强小区7-
1-601 房产抵押权人、承租人
以及其他相关利害关系人：

本院依据已发生法律效
力 的 本 院 作 出 的（2019）冀
0102 民 初 5111 号 民 事 判 决
书，责令被执行人帖立青、帖
勇超等人履行生效法律文书
确 定 的 义 务 ，但 被 执 行 人 至
今未履行。石家庄市长安区
人民法院拟对被执行人帖立
青名下位于石家庄市裕华区
青园街 347 号富强小区 7-1-
601 房产进行拍卖，现向你们
公告送达（2020）冀 0102 执恢
528 号执行通知书、报告财产
令、失信决定书、限制高消费
令、查封裁定书、拍卖裁定书
【拍 卖 被 执 行 人 帖 立 青 名 下
位于石家庄市裕华区青园街
347 号 富 强 小 区 7-1-601 房
产】、领取网络询价结果的时
间自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15
日即视为送达。于公告期满
次 日 起 第 10 日（遇 法 定 假 日
顺延）上午 10 时到本院 908 室
领 取 网 络 询 价 结 果 。 依 照

《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 民 事 诉 讼
法》第二百五十五条之规定，
责令被执行人于拍卖成交后
30 日内腾清上述房屋并交付
本 院 。 到 期 仍 不 履 行 的 ，本
院将依法强制执行。同时告
知涉及对该不动产上享有担
保 物 权 人 、优 先 购 买 权 人 或
者其他优先权人自本公告公
示之日起十日内向本院提交
优 先 购 买 权 申 请 书 ，逾 期 视
为 放 弃 优 先 购 买 权 ；同 时 利
害 关 系 人 提 出 异 议 的 ，应 当
在 执 行 程 序 终 结 之 前 提 出 ，
逾期视为自动放弃其权利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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